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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條款及細則: 

1. a. 高達港幣 6,000元現金回贈優惠 (「優惠一」)： 

 

 客戶須於 2014年 7月 31日或之前(「推廣期」)成功申請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中銀分期「易達錢」結餘轉戶，且貸款額達港幣 50,000元或以

上、還款期達 36個月或以上，並於 2014年 8月 16日或之前提取貸款(「合資格

客戶」)，方可獲享此優惠。本公司保留隨時終止或不時更改有關推廣、條款及細

則的最終決定權。 

 

 合資格客戶享以下現金回贈： 

貸款總金額 

(港幣) 

中銀分期「易達錢」 

結餘轉戶現金回贈金額(港幣) 

50,000元 - 99,999元 200元 

100,000元 - 249,999元 600元 

250,000元 - 499,999元 1,200元 

500,000元 - 999,999元 2,400元 

1,000,000元或以上 6,000元 

 

 於整個推廣期內，中銀分期「易達錢」結餘轉戶現金回贈的總金額最高為港幣 6,000

元。 

b. 經網上成功申請專享額外港幣 300元現金回贈優惠 (「優惠二」) : 

 客戶須於 2014年 7月 31日或之前透過中銀香港網頁、網上銀行或手機程式成功申

請，並於 2014年 8月 16日或之前提取貸款，方可額外獲享港幣 300元現金回贈。

本公司保留隨時終止或不時更改有關推廣、條款及細則的最終決定權。 

 

i. 是次推廣不適用於中銀分期「易達錢」或中銀分期「易達錢」結餘轉戶仍有結欠(即其

戶口結餘大於零)的現有客戶。 

ii. 每位優惠一及優惠二合資格客戶只可獲享以上優惠一及優惠二各一次，且不能與其他

優惠同時享用。 

iii. 優惠一及優惠二現金回贈金額，需視乎貸款額而定，優惠一及優惠二回贈將 2015年 3

月 31日或之前直接誌入合資格客戶的指定中銀「易達錢」帳戶而不作另行通知。當本

公司安排誌入現金回贈時，合資格客戶的中銀「易達錢」帳戶必須維持正常及有效、

從未出現未能依期償還任何到期欠款或違反中銀分期「易達錢」或中銀分期「易達錢」

結餘轉戶的服務條款及細則。若客戶未能符合上述要求，本公司保留取消現金回贈的

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 

iv. 若優惠一及優惠二合資格客戶於提取貸款後提早清還貸款，本公司保留向合資格客戶

追討相等於所有現金回贈金額的權利。 

 

2. 中銀分期「易達錢」貸款額高達港幣 1,000,000元或月薪 12倍(以較低者為準)。中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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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易達錢」結餘轉戶貸款額高達港幣 1,000,000 元或月薪 21 倍(以較低者為準) ，本

公司將根據個別客戶的信貸評級及其他有關因素決定最終批核的貸款額。 

 

3. 信用卡例子以每月最低還款額 5%、年息 30%計算，實際年利率為 34.49%，總利息支出

港幣 320,823元。中銀分期「易達錢」結餘轉戶例子以貸款額港幣 300,000元、還款期

60個月及月平息 0.1315%計算，實際年利率為 5.07%，利息支出港幣 37,470元。(實際

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指引計算，已包括每年 1%的手續費及港幣 1,200 元現

金回贈)。上述例子乃基於多項假設計算並只作參考用途。有關客戶的信貸評級必須符合

本公司要求。個別客戶獲批核的實際年利率按客戶的信貸評級、貸款金額及貸款年期而

釐定。申請的最終審批、貸款金額、貸款年期及貸款利率將由本公司作最終決定，而毋

須向客戶提供任何理由。 

 

4. 中銀分期「易達錢」及中銀分期「易達錢」結餘轉戶為本公司的產品，而本公司為中國

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集團成員。 

 

5. 中銀分期「易達錢」及中銀分期「易達錢」結餘轉戶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6.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有差異，概以中文版為準。 


